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国家治理学院）
“生活服务先进个人”评选细则
一、评优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
（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违反校纪校规的现象；
（三）学习目标明确，学习成绩良好，学年内无重修科目；
（四）积极参与校园生活服务相关工作（如宿舍管理、食堂服务、校园环境、同学互助等），表现突出；
（五）热心为同学服务，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态度耐心、细致，有相关事迹；
（六）在生活服务岗位或志愿工作中认真负责，成效明显（如寝室建设、便民服务、活动保障等）。
二、其他
此项为附加项：
1.有典型事迹被院级及以上媒体宣传报道（国家级加15分，省部级加10分，市厅级加8分，校级加5分，院级加3分）。
2.所在寝室在卫生评比、文明寝室创建活动中表现突出，或个人在寝室生活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可加3-5分。
3.积极配合并参与院内各类生活服务活动（如协助寝室抽检活动、对接后勤、生活保障。宣传生活安全知识等），主动作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可酌情加1-5分。
三、附则
1.第一部分评优条件为必备条件，未达到条件者不得参评。
2.所获荣誉奖励、工作经历应发生在2025年4月至2026年4月内。
3.参评成员上交申报材料需附个人成绩单，院团委将对参评成员成绩进行抽查。
以上办法的解释权归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委员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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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国家治理学院）
“生活服务先进个人”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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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此表请用黑色、蓝黑色钢笔或中性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2.此表同其它申报材料一并上报。3.此表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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